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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 

壹、緒論 

ㄧ、研究目的 

我國現行預算法第六條及第十四條對歲入之定義及入帳年度之

劃分有所規定，決算法第五條、第七條及預算法第六十五條、第七十

二條對歲入之執行及期末整理、保留事項處理等有所規範，另會計法

第十七條明定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但上開法律規定僅做原則性規

範，有必要進一步擬定較詳盡準則公報規範，以做為會計事務處理之

準據。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內容將包括下列議題： 

(一) 本公報之適用範圍（是否僅適用於政事型基金，至業權型

基金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處理，無須納入本公報規範）。 

(二) 收入之定義（進一步闡明預算法有關收入之定義） 

(三) 收入之分類（現行歲入來源別科目分類有無檢討修正之必

要，如是否先區分對價收入及無對價收入兩大分類，再細

分子目科目，又各子目是否參照 GASB34 號公報收入科目

訂定，以增進報表之比較性）。 

(四) 各類收入之認列時點（即會計基礎之採用；對價收入之認

列時點，平時採現金基礎，期末採權責發生基礎；無對價

收入之認列時點，如所得稅等，應採何種會計基礎，期末

時，是否可依掣發繳稅單等或依合理評估程序估計可收取

收入據以認列處理）。 

(五) 收入金額之衡量（對價收入按交易價格入帳，無對價收入

是否依政府規定之費率或稅單金額入帳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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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現行對年度終了之未實現歲入預算（如未執行之釋股收入）

辦理保留並入帳之作法，其因非屬會計事項，目前入帳處

理之方式是否適當，宜檢討處理。 

 

三、研究之方法 

    本研究之進行方法，分述如次： 

(一) 先取得相關國家如美國及國際會計聯盟等相關政府會計或

公共部門會計之完整公報資料，並就該等公報規範加以比

較研究。 

(二) 探討國內之法令，及實務上難以解決之處。 

(三) 就國內相關之問題及法令與國外部分比較研究，並找出適

合我國國情及法令之解決方法。 

 

四、預期研究之發現及其對政府會計共同規範之助益 

    政府收入認列之處理，雖然目前有相關規定，但因分散於相關法

規，且實務上部分仍存有爭議之處，故本規範之訂定，預期有下列效

益： 

(一) 改善與審計機關意見不同之處： 

會計法第十七條規定政府會計基礎，除公庫出納會計外，

應採用權責發生制，惟現行實務上稅課收入亦採現金制（未

採權責發生制處理），致審計機關時有質疑，要求行政部門

應研究改進處理。本規範之擬定，預期將改善與審計機關

意見不同之處。 

(二) 增進與國際財務資訊之比較性： 

現行普通基金收入科目，包括稅課、規費、罰賠款收入、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其他收入及融資性收入等項，宜否

參照國際間相關規範（如參照 GASB34 報表上所列科目），

以便增進與國際財務資訊之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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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進基金間處理不一致之處 

依我國已發布政府會計觀念公報第一號「政府會計範圍與

個體」所訂，財務報表可按基金觀點編製，其如參照 GASB34

公報之處理，依政事型基金及業權型基金處理，以現行政

事型基金包括普通基金科目及政事型特種基金（如特別收

入、資本計畫、債務基金等）之收入相關科目未趨一致（差

異甚大），應予檢討整併，俾利整編作業。 

(四) 其他相關帳務處理之改進 

例如現行對歲入預算及未實現歲入預算辦理保留及入帳之

作法，即對非屬會計交易事項加以列帳處理之方式，是否

允當，亦值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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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報草案 

政府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 

（行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一讀通過） 

壹、前言 

ㄧ、本公報之目的，係訂定政府收入認列之標準。 

二、前段所稱收入，包括收入及收益，但不包括舉借長期債務及基金

間營運移轉等其他財務來源及基金剩餘權益移轉。舉借長期債

務，依「政府長期負債之會計處理」共同規範辦理。 

貳、定義及說明 

三、本公報用語定義及說明如下： 

(一) 收入：係指政府依法律或契約規定收取、賺得、或受贈，

而增加可供運用之資源，並造成政府基金餘額（或基金權

益）增加者。 

(二) 收入分類：收入之認列及衡量，依其交易性質劃分為對價

交易收入及無對價交易收入二種。  

(三) 對價交易收入：指政府有償提供財物、商品或服務所獲得

財物或資本資源，又稱為賺得之收入。例如，財產收入、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信託管理收入等。 

(四) 無對價交易收入：指政府無償獲得財物或資本資源。例如，

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補助及協助收入、捐獻及贈

與收入等。 

(五) 無對價交易收入依其性質劃分為下列四種： 

1.衍生性稅課收入：原則上來自於政府向對價交易強制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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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款。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政府向資源提供者（如出售

貨品、或勞務之個體）或對價交易之徵收，例如，綜合所

得稅、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等。 

2.強制性無對價收入：指除上述衍生性稅課收入以外之政府

強制性收入。此類交易之主要特性為繳納者依法繳納衍生

性稅課收入以外之稅款、或違反法令、契約而產生之罰款

及賠償收入。 

3.補助及協助收入：指不同政府間資源之移轉收入，並可規

定用於特定計畫、目的、或期間。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

若資源提供者規定有補助、協助條件，則資源收受者必須

依其條件履行義務。 

4.捐獻及贈與收入：指民間資源提供者依契約、承諾或自願

性移轉資源予政府。資源提供者可以限制使用之目的及條

件。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資源提供者與收受者彼此間並

無強制性。 

參、共同規範 

四、政府對價交易收入應採用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處理，但一般公

認財務會計準則與政府會計共同規範有所牴觸時，依政府會計共

同規範處理。 

對價交易 

五、對價交易收入，應於資源已賺得、已實現（或可實現）及可衡量

時認列。 

無對價交易 

六、無對價交易收入，應於資源已實現（或可實現）及可衡量時認列。

當採用權責發生基礎時，無對價交易收入依第七段至第十段之會

計處理，採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時，依第十一段之會計處理。 

七、衍生性稅課收入，政府應於相關之對價交易發生時，認列收入。

但依法律規定有繳納時期者，應於該規定期間認列收入，二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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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依有系統之方法調整估計增補退稅款及無法收回稅款。  

八、強制性無對價收入，政府應於法律或契約規定可強制收取權發生

時，認列收入。收入之金額，為依有系統之方法調整扣除估計退

稅款及估計無法收回款項後之淨額。 

九、補助及協助收入與捐獻及贈與收入，政府應於資源提供者承諾給

付，且資源可以衡量及極有可能收取時，認列收入。資源提供者

設有條件時，應於條件符合時認列收入。條件符合前，資源提供

者並不存有給付之義務，資源收受者亦無應收之權利，已移轉之

資源應分別作為預付費用或預收收入處理。已認列之收入，若發

生無法按照條件履行，導致資源提供者不提供資源，或要求資源

收受者退回已收受之部分或全部資源時，資源收受者應作沖回分

錄。 

十、上述已認列之補助及協助收入與捐獻及贈與收入，若限制用於特

定用途，應作為限制用途基金餘額（或基金權益）處理；若資源

收受者無法遵守該限制，導致資源提供者不提供資源，或要求資

源收受者退回已收受之部分或全部資源時，資源收受者應作沖回

分錄。 

十一、當採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時，無對價交易收入之認列如下： 

(一) 衍生性稅課收入：資源收受者應於有關之對價交易已發

生，且資源可用時，認列收入。 

(二) 強制性無對價收入：財產稅應於課徵財產稅，且資源可用

時，認列收入。財產稅以外之強制無對價收入，資源收

受者應於法律規定可強制收取權已發生，且資源可用

時，認列收入。 

(三) 補助及協助收入與捐獻及贈與收入：資源收受者應於資源

提供者承諾給付，且資源可以衡量及極有可能收取，並

供運用時，認列收入。資源提供者設有條件時，應於條

件符合，且資源可用時，認列收入。 

十二、一政府代其他政府收取衍生性稅課收入或強制性無對價收入，

後者應依本公報第七段及第八段之規定，認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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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一政府代其他政府收納現金或抵繳資產，如有管理、監督、分

配、及融資之權限者，應作收入處理。若無上述權限時，應作

為代收款項處理。 

肆、附則 

十四、本公報由行政院主計處於中華民國   年  月  日以處會        

發布，並對會計年度終了日在中華民國 年 月 日（含）以

後之會計報表適用之。 

 

 

 

 

 

附錄：中英文名詞對照 

收入  revenue 

對價交易收入 exchange revenue 

無對價交易收入 nonexchange revenue 

衍生性稅課收入 derived tax revenue 

強制性無對價收入 imposed nonexchange revenue 

補助及協助收入  aid and assistance revenue 

捐獻及贈與收入 contribution or donation revenue  

 

 

 

參、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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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 

「政府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研究第一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九十三年七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二、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261142室 

三、討論事項： 

 公報訂定架構： 
壹、前言 

貳、定義 

參、共同規範 

肆、附則 

伍、附錄 

本公報預計訂定條文約二十條，主要規範原則方向。 

 為何公報訂定採 GASB 之架構，而非 FASAB 之架構？ 
  以規範主體而言，FASAB 為聯邦政府，GASB 為州和地方政

府。由於聯邦政府主要業務只有外交、國防等，因此性質上，GASB

與我國政府架構較為接近，故採 GASB。 

  目前主計處正擬將經費類、歲入類、總會計類，三項合成一

個普通基金，此作法將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會計科目趨於一致，

與 GASB 架構，也較為類似。 

一、本公報之適用範圍 
主要依 GASB 架構，以政事型基金為主。而業權型基金為

政府從事類似民營事業活動之基金，本公報是否將其納入規範，

仍需進一步討論。 

再深入瞭解收入之可衡量性與可用性定義，適用範圍可能會

較為明確。 

二、收入之定義 

我國政府預算法未對收入有明確定義，與收入定義有關者為

第四條及第六條。 

預算法第六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年度之一切收



12

入。但不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年度歲計賸餘之移用。」第四條

規定，「稱基金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金或其

他財產。」但上述二者均未說明收入之意義。  

而美國 GASB 中財務來源則包含兩部分：收入（指政府當

期所賺得之收入，如稅收、規費等）與其他財務來源（包含舉債、

移轉、捐贈、補助等）。 

GASB 亦提及準交易事項，即政府間來往，如事業單位之買

賣、與中油間買賣等之列帳問題，包含贈與、移轉（營運移轉

operating transfer 與剩餘移轉 residual transfer）、補助等。此事項

如何歸屬和分類，需再深入討論。 

可將收入定義為除其他財務來源以外皆為收入。然是否要以

此負面方式定義，需深入討論。 

三、收入之分類 

我國現行預算編製辦法，歲入科目是依來源別區分。然此可

能衍生出幾項問題，包括未來增減項目較為困難、收入來源項目

定義不易或是來源名稱不同易造成混淆等。 

而在 GASB 及 FASAB，將收入依性質分為有對價交易收入及

無對價交易收入。如將收入依性質別區分，則較能避免前述問

題。然收入之劃分可能會有無法歸類之灰色地帶，如規費收入，

一般認為其屬無對價收入，然依我國規費法，學校將會議室租借

予第三人時所收費用，依法應屬規費，則其又屬有對價收入。 

因我國實務向來是以來源別做區分，所以可考慮將我國現行

實務與美國作法結合，採收入來源別與性質別並存制。即平時依

性質別記錄，至期末彙總至報表時，再依來源別區分。然此作法

在實務施行上是否可行，仍須討論。 

在性質別下，依 GASB 關於有對價交易收入及無對價交易

收入之定義如下： 

 有對價交易指一政府個體(entity 主體)提供商品或勞務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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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或另一政府個體並獲取一對價(for a price)，又稱為賺得之

收入。 

 無對價交易收入之定義適用於財務資源(或財源 financial 

resources，見1)及資本資源(capital resources)，無對價之勞務資

源收入暫不包括在內(GASB33, p44)。並可分為（a）衍生稅收

(derived tax revenue)；（b）強制性無對價交易(imposed 

nonexchange transaction)；（c）政府強制無對價交易

(government-mandated nonexchange transactions)；（d）自願性無

對價交易(voluntary nonexchange transac-tion)四類。 

       主計處關於無對價收入與有對價收入定義如下： 

 無對價收入指政府行使公權力所產生無對價關係之收入，包括

稅課、規費、罰鍰等。 

 有對價收入指一般商業行為所產生有對價關係之收入，包括財

產收入與營利事業收入等。 

四、各類收入之認列時點 

依 GASB 架構，有業權型基金與政事型基金。其中政事型

基金係採修正權責發生基礎，將範圍縮小至具可用性者，才予以

認列收入。所謂可用性，指已實現，且可以其支付當期負債，或

當期收益至期末仍未收現時，若可於六十天內收到現金，並用以

償還當期負債，即符合可用性原則。固定資產由於無法變現供當

期使用，即將之排除。 

五、收入金額之衡量 

依我國現行預算法規定，預算應採總額法表達，即收支不得

以淨額作抵。雖無論採淨額法或總額法，其結果必然一致，然由

於淨額法無法展現政府做事之過程，仍應以總額法為佳。 

目前實務上，甚多支出還是以淨額方式處理，如經濟部促進

                                                 
1. 財務資源包括現金、對現金之求償權(例如，持有另一個體之債權證券、應收款或稅

金)、對貨品或勞務之求償權(例如，預付款項)、或因過去交易貨事件而取得或控制另一個

體之權益證券。(GASB11, par.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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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條例，使很多企業免稅，我們卻無法於政府帳上得知，

其因此所減少之稅收。 

此外，目前實務上還有幾項問題，如遺產贈與稅，其性質係

屬代納庫款，然往往其部分帳載金額，根本無法收到現金，還有

釋股收入等項目，皆造成國庫署有虛增收入之現象。 

六、現行對年度終了之未實現歲入預算（如未執行之釋股收

入）辦理保留並入帳之作法，其因非屬會計事項，目前

入帳處理之方式是否適當，宜檢討處理。 

目前我國政事型基金為控制預算而將預算科目入帳，導致預

算基礎與 GAAP（一般公認商業會計原則）不ㄧ致。GASB 規定

此可透過平時依預算基礎入帳，至期末再將預算科目結清之方

式，調整至與 GAAP ㄧ致。 

然目前對釋股問題之處理還有爭議，得以例外項目另訂公報

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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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 

「政府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研究第二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九十三年八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260815室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公報之適用範圍 
決議：業權型基金收入主要來自於有對價交易，並依據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處理，然部分來自於無對價交易之會計處理，則應無異

於政事型基金。因此，宜將業權型基金納入本公報之適用範圍。 

第二案：收入之定義 
決議：第一次會議紀錄中提及，「GASB 財務來源是包含兩個部

分，即收入（政府當期賺得，如稅收、規費等）與其他財務資源

（包含舉債、移轉、捐贈、補助等）兩部分」。宜將之更正為「財

務來源包含收入（政府當期賺得，如稅收、規費、受贈、協助、

補助等）與其他財務資源（包含舉債等）兩部分」。 

第三案：收入認列之時點 
決議：第一次會議紀錄中提及，「所謂可用性指已實現且可以其支

付當期負債，或今年度收益期末尚未收現者，如可在六十天內收到

現金以償還今年度負債時，即算符合可用性原則」。實務上，年度

終了日為 12/31，依決算法規定之年度結束日則為 2/28，而此處所

指期末應為 12/31 之年度終了日。然實務上收到現金後，並非一定

要償還負債，而可供其他用途，故此處仍需加以考量。 

本公報究竟是採完全的權責發生基礎，還是修正式權責發生基

礎，將會影響到收益認列之時點及可用性原則中六十天應否納入

考量。 

另外，我國預算法較偏向現金基礎，而會計法則為權責發生基

礎，本公報之訂定是否要將法律規範部分納入考量，仍須進一步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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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公報草案之討論 
 第三條： 

原草案條文：收入：指來自政府規定(demands)、賺取(earned)、

或捐贈之資源流入。 

宜修正為：收入：指政府依法律或契約規定之收取、賺取

(earned)、或受贈等增加可支用之資源並造成政府資產的增加

或負債的減少。 

1. 若要涵蓋徵收收入、罰鍰、規費、逾期違約罰款，宜更

改為「政府依法律或契約規定收取之收入」。 

2. 由於履約保證金、代收代付款等，是依法律或契約規定

所收取，並將增加資源流入，故宜加入淨資產增加概

念，及強調可支用資源之增加。 

 第四條： 

原草案條文：政府收入之分類，主要依據基金別及來源別分

類，收入之主要來源包括：稅收、執照及許可權、政府間收

入、提供服務之收費、罰款及罰鍰、及其他收入。政府單位

經常將收入依據政府單位、部門、局處、或其他管理單位加

以區分，此一分類方式可用於管理控制、會計責任歸屬、及

審計目的，但不可取代基金別及來源別。 

宜修正為：政府收入之分類，主要依據基金別及來源別分類，收

入之主要來源包括：稅課、證照及許可權、協助、補助收入、提

供財物、商品或勞務之收費、罰款收入及其他收入。 

1. 政府間收入不夠明確，故宜修正為協助、補助收入。但

僅限定於協助、補助收入是否會有不夠周延之慮，仍需

加以討論。 

2. 罰款包括罰金及罰鍰。 

3. 提供服務之收費不夠周延，故將財物(如：土地)、商品

(如：石油)納入考量。 

4. 由於政府「機關」(如教育部)與「單位」(如高教司)有別，

審計目的為審定、決算及解除機關首長的責任，因此審

計目的應指政府機關。另外，前以述及政府收入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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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據基金別及來源別分類應以足夠，故將後面一句

刪除。 

 第五條： 

原草案條文：有對價交易：指一政府個體(entity 主體)提供商品

或勞務給社會大眾或另一政府個體並獲取一對價(for a price)，

又稱為賺得之收入。例如，提供服務收取之費用、投資收入、

營業租賃收入等。 

宜修正為：對價交易：指一政府個體(entity 主體)提供財物、

商品或勞務等給社會大眾或另一政府個體並獲取一對價(for a 

price)，又稱為賺得之收入。例如，提供服務之收入、投資收

入、營業租賃收入等。 

1. 賺得與賺取應統一。 

2. 第一、二、四、五、六條似有重複舉例，應考量是否有

合併的可能。 

3. 政府資金提供的利息收入屬對價收入，宜納入舉例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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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 

「政府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研究第三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九十三年九月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260815室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公報草案條文之討論 

 第一條： 

原草案條文：本公報係訂定政府收入會計準則，俾供處理政

府(含行政法人)收入認列及衡量之依循及指引。本公報不含政

事型基金之舉債收入。 

1. 由於我國法律與學理上對基金之分類不同，政事型基金

是否包含普通基金仍有爭議，故「本公報不含政事型基

金之舉債收入」之用語宜再斟酌之。 

 第二之(二)條： 

原草案條文：（二）收入分類：政府收入分類主要依據基金別

及來源別分類。收入交易依其性質劃分，包括對價交易，無

對價交易，及準對價交易。 

宜修正為：收入分類：收入之衡量及認列，依其交易性質劃

分，包括對價交易收入，無對價交易收入，及準對價交易收

入。 

1. 來源別為基金別下之另一分類方式，故「政府收入之對

外報導，主要依據基金別及來源別分類。」之用語仍有

爭議，先刪除此句。 

 第二之(三)條： 

原草案條文：（三）對價交易：指一政府個體(entity 主體)提供

財物、商品或服務給社會大眾或另一政府個體並獲取對等之

價值，又稱為賺得之收入。例如，獨占及專賣收入、工程受

益費收入、規費收入、信託管理收入、財產收入、事業收入、

其他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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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修正為：對價交易收入：指一政府個體(entity 主體)有償提

供財物、商品或服務所獲得之財物或資本資源，又稱為賺得

之收入。例如，信託管理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

收入等。 

1. 為考量與第二之(四)條之對等性，故做些許修正。 

2. 獨占及專賣收入實務上已不存在，故刪除之。 

3. 工程受益費有強制之性質，且人民是否獲取對等之價值

仍有爭議，故宜納入無對價交易中。 

4. 規費收入內容太過廣泛，不僅只包含於對價交易中，宜

刪除之，以使得規費收入得以依其性質，分別適用對價

交易收入或無對價交易收入之處理。 

5. 其他收入為避免適用上之困擾，宜刪除之。 

6.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為國營事業之股息紅利繳庫，為考

量與信託管理收入、財產收入之對等性，故修正之。 

 第二之(四)條： 

原草案條文：（四）無對價交易：指政府個體無償獲得財物或

資本資源。例如，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發放證照或

許可權等所收取之收入、補助及協助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

等。 

宜修正為：無對價交易收入：指政府個體無償獲得財物或資

本資源。例如，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補助及協助收

入、捐獻及贈與收入等。 

1. 為考量與稅課收入、罰賠款收入、協補助收入、捐贈收

入等之對等性，故刪除「發放證照或許可權收入」之用

語。 

 第二之(五)條： 

原草案條文：（五）準對價交易(exchange-like transaction)： 指

政府個體間以顯不相當之價值交換財物或勞務。例如，一政

府個體向另一政府個體以較市價為低之公告地價徵收土地。 

1. 由於「顯不相當之價值」於認定上會發生問題，故將此

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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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之(六)條： 

原草案條文：（六）可用性：指政府已於當期收取收入，或已

發生之收入，但預計於年度終了後一定期間內可收取以供運

用之資源。該一期間不應超過六十天。若因特殊情況，事實

認定超過六十天為合理時，政府個體應揭露所採用之期間，

及認定合理之事實。(NCGAI3, par.8)(本項是否採用，將視會

計基礎公報之結論) 

1. 為與決算法之用語統一，六十天宜改為兩個月。 

 第二之(七)條： 

原草案條文：（七）補助(reimbursements)：指資源提供者指定

資源收受者承接計畫時，必須先行承擔成本，否則不符合收

受資源之資格。此一規定視為資格規定，而非目的之限制。 

1. 由於前已述及協補助收入，故將此條刪除。 

 第二之(八)條： 

1. 本條待討論至共同規範之認列時點時，再加以討論及增

修刪減。 

 第四條： 

原草案條文：收入應於資源可衡量及具有可用性時予以認

列。移轉應於基金間應收及應付發生期間予以認列。(NCGAS1, 

par.58, GASB34, par.107) 

1. 移轉宜改為協補助收入。 

2. 本條可至共同規範討論協補助收入之時，再做增修刪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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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 

「政府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研究第四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九十三年九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行政院主計處廣博大樓四樓會議室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公報草案條文之討論 
 第一條： 

原草案條文：本公報係訂定政府收入會計準則，俾供處理政

府(含行政法人)收入認列及衡量之依循及指引。舉債之會計處

理依「政府長期負債之處理」。 

宜修正為：本公報係訂定政府收入會計準則，俾供處理政府(含

行政法人)收入認列及衡量之依循及指引。舉借長期債務之會

計處理依「政府長期負債之處理」。 

1. 舉借包含長短期，宜明確區分之。 

 第二之(二)條： 

原草案條文：（二）收入分類：收入之認列及衡量依其交易性

質劃分，包括對價交易收入及無對價交易收入。 

宜修正為：收入分類：收入之認列及衡量，依其交易性質劃

分為對價交易收入及無對價交易收入。 

1. 將文字做更精簡修正。 

 第二之(四)條： 

原草案條文：（四）無對價交易收入：指政府個體無償獲得財

物或資本資源。例如，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工程受

益費收入、補助及協助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等。 

宜修正為：無對價交易收入：指政府個體無償獲得財物或資

本資源。例如，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補助及協助收

入、捐獻及贈與收入等。 

1. 工程受益費收入是否確為無償獲得財物或資本資源，仍

有爭議，而此處僅為舉例，故宜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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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之(五)條： 

原草案條文：（五）可用性：指政府已於當期收取收入，或已

發生之收入，但預計於年度終了後一定期間內可收取以供運

用之資源。該一期間不應超過兩個月。若因特殊情況，事實

認定超過兩個月為合理時，政府個體應揭露所採用之期間，

及認定合理之事實。(NCGAI3, par.8)(本項是否採用，將視會

計基礎公報之結論) 

宜修正為：可用性：指政府已於當年度收取收入，或已發生

之收入，但預計於年度終了後一定期間內可收取以供運用之

資源。該一期間不應超過兩個月，若因特殊情況，事實認定

超過兩個月為合理時，政府個體應揭露所採用之期間，及認

定為合理之事實。(NCGAI3, par.8)(本項是否採用，將視會計

基礎公報之結論) 

1. 會計法中對「期」有特殊規定，如公務機關以三個月為

一期，又國營事業以半年為一期，故宜將「當期」修正

為「當年度」，避免爭議。 

2. 「一定期間」仍予以保留，以保持彈性。 

 第二之(六)條： 

原草案條文：（六）無對價交易依其性質分為下列四種： 

1. 未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原則上來自於政府向對價交易

之強制徵收，包括綜合所得稅、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政府向資源提供者(如出售貨品、或

勞務之個體)或對價交易之徵收，但政府收入之衡量於該對

價交易發生時無法確定。 

2. 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指政府向無對價交易之強制徵

收。此類交易之主要特性為繳納者依法繳納財產稅、或觸

犯或疏忽法令而被罰款、或沒入財物，政府收入之衡量於

課徵時可以確定。 

3. 協補助收入：指政府間資源之移轉，並可規定必須用於特

定計畫或目的，甚至限制使用期間。此類收入之特徵為，

若資源提供者規定有協補助條件，則資源收受者必須依協

補助條件履行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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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捐獻收入：指依契約合同(含書面或口頭)，來自於非政府單

位之捐助。資源提供者可以限制使用之目的及資格，交易

認列後，若違反限制之目的或資格之規定，資源提供者可

以要求該資源之退回。此類收入之特徵為(1)對資源提供者

或收受者並非強制性，及(2)符合資格之規定是必要的。 

宜修正為：無對價交易收入依其性質分為下列四種： 

1. 未確定數額之徵收收入：原則上來自於政府向對價交易之

強制性收入，包括綜合所得稅、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政府向資源提供者(如出售貨品、或

勞務之個體)或對價交易之徵收，但政府收入之衡量於該對

價交易發生時無法確定。 

2. 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收入：指政府向無對價交易之強制

性收入。此類交易之主要特性為繳納者依法繳納財產稅、

或因觸犯或疏忽法令而產生之罰款及賠償收入、或沒入或

沒收財物，政府收入之衡量於課徵時可以確定。 

3. 協補助收入：指政府間資源之移轉收入，並可規定用於特

定計畫、目的、或期間。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若資源

提供者規定有協補助條件，則資源收受者必須依協補助條

件履行義務。 

4. 捐獻收入：指民間資源提供者，依契約、承諾或自願性移

轉資源予政府機關。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資源提供者與

收受者彼此間並無強制性。」 

a. 無對價交易之四項性質名稱，可再斟酌討論之。 

b. 未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收入與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

易收入，均屬強制性收入，故在定義中明確說明之。 

c. 為求用語一致，均將收入之「特徵」改為「特性」。 

d. 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收入中，因收入大分類中之罰款

及賠償收入，即包含罰金、罰鍰、沒入、沒收及賠償，

故宜直接修正為罰款及賠償收入。 

e. 捐獻收入中，由於違反限制目的等規定，並非一定會退

回該資源，為避免困擾，宜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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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暫維持（可至討論認列時點時，再做增修刪減）。 

 第四條： 

原草案條文：除非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與政府會計準則有

所牴觸，政府對價交易應採用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規範

(GASB34, par.94)。 

宜修正為：政府對價交易收入應採用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

規範，但一般公認財務會計準則與政府會計準則有所牴觸

時，依政府會計準則之規範(GASB34, par.94)。 

1. 為符合法律與語法習慣，修正之。 

 第五條： 

原草案條文：對價交易之收入應於賺得時認列。 

宜修正為：對價交易收入應於賺得時認列。 

1. 使文字更為精簡。 

2. 關於「賺得時」是否需加以定義，可再討論之。 

 第六條： 

原草案條文：無對價交易收入應於資源可衡量及具有可用性

時認列。(NCGAS1, par.58) 

1. 可用性是否採用，將依未來是否採用完全權責發生制或

修正式權責發生制而定。 

 第七條：未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 

原草案條文：政府應於相關之對價交易已發生(或已取得資源)

時(，以兩者中較早發生之時點)，認列資產。收入認列之金額為

扣除估計退稅款及估計呆帳後之淨額。於相關之對價交易發生

前收取之預收款應作為預收收入處理。(GASB33. par.16) 

宜修正為：政府應於相關之對價交易已發生並可衡量時，認

列資產及收入。收入認列之金額在年度終了須調整退稅款及

呆帳等項目。於相關之對價交易發生前收取之預收款應作為

預收收入處理。(GASB33. par.16) 

1. 是否須加入「平時依現金基礎，至期末時再做調整」，

以避免爭議，可再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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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借貸方相對性，將「認列資產」，改為「認列資產及

收入」。 

3. 實務上認列金額是否有推估上之困難，可再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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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 

「政府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研究第五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九十三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行政院主計處廣博大樓五樓會議室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公報草案條文之討論 
 第二之(六)條： 

原草案條文：（六）無對價交易收入依其性質分為下列四種： 

1. 未確定數額之徵收收入：原則上來自於政府向對價交易之

強制性收入，包括綜合所得稅、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政府向資源提供者(如出售貨品、或

勞務之個體)或對價交易之徵收，但政府收入之衡量於該對

價交易發生時無法確定。 

2. 確定數額之強制性收入：指政府向無對價交易之強制性收

入。此類交易之主要特性為繳納者依法繳納財產稅、或觸

犯或疏忽法令而被罰款及賠償、或沒入或沒收財物，政府

收入之衡量於課徵時可以確定。 

3. 協補助收入：指政府間資源之移轉收入，並可規定用於特

定計畫、目的、或期間。此類收入之特徵為，若資源提供

者規定有協補助條件，則資源收受者必須依協補助條件履

行義務。    

4. 捐獻收入：指民間資源提供者依契約、承諾或自願性移轉

資源予政府機關。資源提供者可以限制使用之目的及條件。

此類收入之特性為，資源提供者與收受者彼此間並無強制

性。  

宜修正為：無對價交易收入依其性質分為下列四種： 

1. 未確定數額之徵收收入(衍生稅收)：原則上來自於政府向對

價交易之強制性收入，此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政府向資源

提供者(如出售貨品、或勞務之個體)或對價交易之徵收，但

政府收入之衡量於該對價交易發生時無法確定。例如：綜

合所得稅、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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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定數額之強制性收入(強制性無對價交易)：指政府向無對

價交易之強制性收入。此類交易之主要特性為繳納者依法

繳納之稅捐、或觸犯或疏忽法令、契約而產生之罰款及賠

償收入，但政府收入之衡量於課徵或強制權發生時可以確

定。例如：財產稅、貨物稅等。 

3. 協補助收入：指政府間資源之移轉收入，並可規定用於特

定計畫、目的、或期間。若資源提供者規定有協補助條件，

則資源收受者必須依協補助條件履行義務。 

4. 捐獻收入：指民間資源提供者依契約、承諾或自願性移

轉資源予政府機關。資源提供者可以限制使用之目的及

條件。此類收入之特性為，資源提供者與收受者彼此間

並無強制性。  

a.實務上，罰款及賠償收入可能來自於違犯契約之規定，

故增列之，並配合增加「政府收入之衡量於強制權發生時

可以確定」之用語。 

b.為求體例之統一並強調第一類與第二類之不同之處，故

將第一類與第二類作適當的調整。 

c.為求更能於名稱中表達第一類與第二類之特性，並適當

的將其分類，宜參酌過去之草案條文，再做適當的修正。 

d.考量我國協補助收入之特性，並使文意更為清楚，將「此

類收入之主要特性為」之用語刪除。 

 第七條：未確定數額之徵收收入 

原草案條文：政府應於相關之對價交易發生時，認列徵收之

收入，但依法律規定有繳納時期者，應於該規定期間認列收

入，二者並均調整估計增補退稅款及無法收回稅款。(GASB33. 

par.16) 

宜修正為：政府應於相關之對價交易發生時，認列徵收之收

入，但依法律規定有繳納時期者，應於該規定期間認列收入，

二者並均依有系統之方法，調整估計增補退稅款及無法收回

稅款。 

1. 為考慮實務上執行之問題，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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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 

原草案條文：政府應於法律規定可強制徵收權發生時，認列

徵收收入。其中財產稅收入認列之金額為扣除估計退稅款及

估計呆帳後之淨額，並依法律所訂開徵日認列收入。 

宜修正為：政府應於法律或契約規定強制權發生時，認列收

入，並依有系統之方法扣除估計退稅款及估計無法收回稅款

後之淨額，並依法律所訂開徵日認列收入。 

1. 為與前面條文用語一致，故作些許修改，並考量實務上

執行之問題，增加「估計無法收回稅款」之用語。 

2. 第一類與第二類之分類，可考慮以(a)營業稅及綜合所得

稅，與(b)其他稅、捐、規費及罰款區分。但如此區分對

其會計上認列時點與衡量之影響，宜斟酌考量之。     

 第九條：協補助收入及捐獻收入 

原草案條文：政府對協補助收入及捐獻收入，於資源提供者

設有條件時，應於條件符合時認列收入。條件符合前，資源

提供者並不存有給付之義務，資源收受者亦無應收之權利，

已移轉之資源應分別作為預付費用或預收收入處理。未設條

件限制者，應於資源提供者承諾給付，且資源可以衡量及極

有可能收取時，認列收入。已認列之收入若發生無法完全按

照條件履行，導致資源提供者因此不提供資源，或要求資源

收受者退回已收受之部份或全部資源時，資源收受者應做沖

回分錄。 

宜修正為：政府對協補助收入及捐獻收入，應於資源提供者

承諾給付，且資源可以衡量及極有可能收取時，認列收入。

於資源提供者設有條件時，應於條件符合時認列收入。已認

列之收入若發生無法按照條件履行，導致資源提供者因此不

提供資源，或要求資源收受者退回已收受之部分或全部資源

時，資源收受者應作沖回分錄。條件符合前，資源提供者並

不存有給付之義務，資源收受者亦無應收之權利，已移轉之

資源應分別作為預付費用或預收收入處理。 

1. 為求文句之通順，可考慮將原條文之內容作些許順序上

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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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認列之收入若發生無法按照條件履行，導致資源提

供者因此不提供資源，或要求資源收受者退回已收受之

部分或全部資源時，資源收受者應作沖回分錄。」此句

可能會於實務上執行造成困擾，可斟酌是否刪除之。 

 第十一條： 

原草案條文：一政府機關代另一政府機關收取未確定數額之

徵收收入或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收入，該被代收之政府機

關應依本公報第七段及第八段之規定，認列收入。(GASB33, 

par.27) 

宜修正為：政府機關代其他政府機關收取未確定數額之徵收

收入或確定數額之無對價交易收入，後者應依本公報第七段

及第八段之規定，認列收入。(GASB33, par.27) 

1. 為求文句之通順，故作些許修正。 

 第十二條 

原草案條文：政府個體代另ㄧ政府個體收納現金或抵繳資

產，如有管理、監督、分配、及融資之權限者，應做收入處

理。若無上述權限時，應作為代收款處理。(Pass-through grant, 

GASB 24, par. 5) 

宜修正為：政府機關代其他政府機關收納現金或抵繳資產，

如有管理、監督、分配、及融資之權限者，應做收入處理。

若無上述權限時，應作為代收款項處理。(Pass-through grant, 

GASB 24, par. 5) 

1. 與前條用語一致，故修正之。 


